
 

 

勐满镇林业资源执法工作总结 

 

    我镇 2016 年资源、林政工作在镇党委、政府、县林业

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大力宣传的同时，认真贯彻落实资源、

林政的各项方针、政策，使本镇一年来未发生一起重大资源

林政案件，现将一年所做的工作总结如下： 

森林资源、林政管理主要任务是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

用、更新。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护，严格执行好限额采伐管

理规定，严格做好木材等林产品的流通，经营加工管理工作，

促进林业资源的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从而使我镇林业能

够可持续发展。 

一、基本情况 

 勐满镇位于勐海县西北部,东为勐阿镇,东南连勐海镇,南

连勐遮镇,西南接西定乡,西与缅甸国交界,西北与思茅市澜沧

县惠明乡毗邻,是西双版纳州西北大门,距勐海县城 56 公里,

澜沧县城 62公里,镇国土面积 488.39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占总

面积的97%,坝区占3%,属半山区乡镇,全镇辖区7个村民委员

会,63 个自然村,81 个村民小组,4812 户,18347 人。小城镇规

划区面积 1 平方公里。随着小城镇建设的不断加快，集镇规

模不段扩大，城镇品位不断提升，集镇人口也在逐年增加，

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和违法用地日益增加。

小城镇商贸辐射作用和经济带动作用日益增加。给我所管



 

 

地、守地、护地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二、加强资源、林政机构的能力建设 

我镇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以镇长为组

长，主管林业副镇长、林业站站长为副组长，各村委会支书

为成员的资源、林政领导小组。镇林业站每周定时不定时组

织职工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职工的法律意识，

提高职工的执法水平。 

三、强化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工作 

林业法规宣传工作 宣传法律法规，坚持依法行政。利用各

种会议、宣传栏、宣传画册等认 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加强林政执法，保护生态资源，严格按照

审批程序办理采伐手续。 

1、林木采伐管理工作 2016 年共办理采伐手续 7 件，审

批采伐蓄积 18 立方米。 

3、负责完成全镇木材运输证件的签发工作。2016 年 1

月到 12 月止共办理木材运输证国内材原木 73.0152 立方米，

12 车。 

4、镇林业站根据实情制定，完善相关办法、措施。根

据县政府下达给我镇的农民自用材、烧材采伐计划指标，配

合县林政股做好采伐许可证办理制度，做到伐前有申请，并

认真写好采伐核实报告，做好落实工作，伐中有检查、伐后

验收的采伐制度，一直保持木材采伐总量从未突破森林采伐



 

 

限额的记录。 

5、在林权管理工作中，严格执行（占）用林地审批制

度，规范管理，严禁越权审批，依法查处少批多占，未批先

占等违法占用林地案件，把工作重点放在维护林地所有者和

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和林地检查，征占用林地调查审批工作

上，发生纠纷及时协调查处，在村委会设立护林员，由护林

员不定时向林业站及时反映所遇到的问题，在林业站执行职

工分片挂钩制度，把工作落到责任上。 

6、与天保密切联系，不断加强本镇的生态公益林的管

护。采取林业站职工在下乡时或在召开护林防火会议时，积

极组织开展辖区的森林资源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林业站职

工不定期的对自己所挂勾的村委会进行巡护，发现问题及时

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 

7、制定应急预案，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及时制

止毁林开垦行为，预防或制止重大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发

生。对农户要备耕的农用地进行权属核定，如果林地被毁着，

落实对被毁林地的监督管理，将被毁林地的监督管理落实到

人，严格执行“被毁林地一律不准烧，不准种”的规定。 

8、自觉接受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森林资源、

林政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管理，杜绝和减少辖区内各类林

政管理案件的上访和举报，辖区内无国家林业局、省林业厅

通报、查处或有关媒体暴光的重大资源、林政管理案件。 



 

 

今后，在县委县政府、县林业局和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加快我镇的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家大小城镇建设用地的管理

及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和矿产资源用地管理的执法工作力度，

活跃地方经济，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节约集

约的用地政策，为促进全镇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持续、加快、

健康、和谐的发展而服务与人民。 

                           

 

                                  勐满镇人民政府 

                                2016 年 12 月 20 日 

   


